
闵行区 2017 年农机购置补贴总结 

2017 年在市、区两级农委和市农机化办的正确指导下，在市、区两级财政的

大力支持下，闵行区农机管理站严格按照农业部和市农委的相关文件精神，从补

贴农机具购置计划的制定、上报到购置计划的具体执行再到最后完成购机资金的

结算等一系列过程，均严格遵照补贴农机差额购置操作流程和方法。截止到 11

月份，闵行区补贴农机购置资金已基本完成结算，补贴农机具已全部落实到农户

手中，并已投入生产，为今年“三夏”和“三秋”的农机作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现将今年补贴农机购置执行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政策执行依据： 

本次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除补贴资金分别严格控制在市、区两级财政下发的补

贴资金额度以内外，始终严格按照市农委、市财政局制定的《上海市农业机械购

置补贴管理办法》（沪农委[2014]32 号）、《关于做好闵行区农业机械购置补

贴资产及监管工作的通知》（闵农委[2014]20 号）、《2014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

贴实施指导意见》（农办财[2014]6 号）、《上海市农机购置补贴申请流程（全

价购机）》和《闵行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细则》等文件的操作程序和精神进

行。 

二、资金执行情况： 

根据《关于下达上海市 2017 年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及区县补助工作经费的

通知》规定，今年下拨至闵行区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中央和市级资金分别为 107

万元和 150 万元，去年结余中央和市级补贴资金分别为 22.101 万元和 36.961

万元，闵行区配套补贴资金为 277 万元。截止到目前，全区已经执行和确定执行

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分别为中央 1291010 元，市级 1860930 元，区级 2762340

元。资金执行率中央和市为 99.7%，区级为 99.7%。随着“全价购机，直补到卡”

这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全市的深入实施，区农机管理部门在总结去年政策实施

经验的基础上，继续严格遵守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各项工作纪律，努力学习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执行的各项文件精神和措施方案，牢牢把握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

的流程和要求，在市农机化办、区农委、区财政的支持和领导下，较为顺利地完

成了今年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执行工作。据统计，全区本年度农机购置资金总量

达 773 万元，购机数量 209 台/套，涉及中央和市级补贴资金为 315 万余元，区



级补贴资金 276 万余元，覆盖全区 45 家各类合作社。在补贴农机具的购置过程

中，区农机管理部门认真指导、协同镇农机管理部门做好补贴农机具的下拨、分

配和管理工作，确保农机具按时、按需送至合作社进行农业生产；对于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区农机管理部门及时收齐、整理、上报相关材料，在获得区农委、区

财政的批复后完成补贴资金的拨付工作，确保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专款专用，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落到实处，为全区农机装备的更新和农机化的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

的支持。 

三、政策落实情况： 

1、各农业合作社自愿申报，镇农机管理部门完成初审。根据《上海市农业

机械购置补贴管理办法》规定，对于补贴农机具的购置，农户享有绝对的自主权，

即自行选择厂家、型号等。区农机管理部门要求各镇农机管理部门在做好宣传工

作的同时，对于有购机意向的农业合作社，要求其填写完整“闵行区补贴农机具

申请表”，包括购机合作社的各项信息，欲购农机具的厂家、型号、数量等基本

信息，由各镇农机管理部门收集、整理辖区内各农业合作社上报的“申请表”，

并根据各镇农机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各合作社农机具的保有量、生产情况等完成

审定工作，对于不符合“购机要求”的农业合作社退回申请，说明情况；对于符

合要求的合作社在“申请表”镇农机管理部门意见一栏中盖章同意，并以镇为单

位上交至区农机管理部门。区、镇两级农机管理部门只根据自身农业机械化发展

的需要和农机购置计划在数量上和结构上进行审核，并做好解释工作。对于农机

具的品牌和型号不做强制性的推荐和规定。 

2、区农机管理部门进行复审，制作农机购置补贴各项申请材料，上报有关

各部门。对于补贴农机具经销商的选择，区农机管理站严格按照市农委和市农机

化办的政策文件精神，所选经销商必须包含于本年度上海市补贴农机经销商目录

内。在具体选择过程中，区农机管理站按照区财政的要求进行了面向全市的招投

标，并邀请了农机行业的资深专家在农机具价格、交付时间、质量、售后等多方

面进行把关。最终确定了上海昊燊农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农机经销商。在农机

具的交付过程，区农机管理站严密监督，及时沟通，要求经销商严格执行供销合

同上的交付时间，按时交付并完成调试，确保农机具的正常使用。 

3、购机信息网上报送及时、准确。根据市农机化办的要求，区农机管理站

安排专人负责购机信息在“国家购机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和“上海市农机购置补



贴管理系统”中的信息录入工作。对于购机农业合作社的信息输入做到全面、准

确；对于农机具的购买执行信息输入、结算做到及时、准确。 

4、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做到公开、公示。根据上级各部门的要求以及为响应

社会各方的监督，区农机管理站以及所辖各镇农机管理部门对于补贴信息的公示

工作要求做到及时、全面、准确。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农机购置补贴计划明细表、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明细表和农机购置补贴对象的信息情况等，并要求镇农机管理

部门出示的公示内容必须有镇政府、镇农业服务中心盖章以及镇农业服务中心主

要分管领导签名确认；区农机管理部门出示的公示内容必须有：区农委、区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盖章以及主要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区农机管理部门将对所辖各镇的

公示情况进行抽查、监，；要求每镇必须将公示情况拍照上交留档。同时，为了

更好的执行公示工作，更全面的接受监督，区农机管理部门在闵行农业网上开辟

了“农机购置补贴专栏”，做到公示信息同步上传，借助网络进行更广范围的公

示。 

5、及时上交农机购置补贴材料，加快补贴资金的执行。闵行区农机管理站

是受区农委农管科委托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执行单位，根据区财政的要求，补

贴资金的拨付执行必须由区农委农管科按要求向区财政局上交农机购置补贴项

目的各项材料，区财政批准后方能执行。为了资金的快速、顺利执行，区农机管

理部门在执行的过程中就非常注意材料的撰写、收集和整理工作，以便在完成执

行程序后能第一时间将项目材料交付上级部门，避免因材料上交不及时而影响补

贴资金的执行进度。 

闵行区农机管理部门将与各镇农机管理部门密切协作，加强领导，在市农化

办和区农委的领导下抓好农机购置补贴的执行率，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执行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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